[bookmark: PO_PURCHASE_REQUIREMENT_FILE84889_1]《上海市青浦区白鹤港产业园用地规划前期研究》
采购需求

一、工作背景
白鹤港区是上海市内河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上海市内河航运的重要运输功能，是当前全市唯一已批复为二级港区且实质性开工建设的准一级港区，建成后将成为长三角要素流动、应急保障的核心节点，承担长三角一体化产业协同与创新融合的核心功能。为进一步保障港区关联产业聚集发展需求，助力白鹤镇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和进一步提升工业现代化生产水平，最大限度发挥港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不突破相关刚性管控要素的前提下开展青浦区白鹤港产业园用地规划前期研究工作。
二、工作要求
（一）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包括研究范围和调整建议范围两个层次，其中，研究范围为白鹤镇行政辖区，总面积58.74平方千米；调整建议范围为白鹤港区周边区域及白鹤镇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具体结合研究结论确定。
（二）工作主要内容
1.明确研究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梳理示范区、大虹桥、吴淞江等区域的发展趋势，以及区域及周边前景较好的能级产业，研究白鹤港产业园重要性、区域职能、发展方向、园区规模，以及对于赵屯及物流园等片区的整体带动作用。
2.编制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方案
结合白鹤港产业园空间要素保障实际需求，提出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调整方案，相应明确农居安置的调整措施、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调整措施、耕地和林地总量平衡的补偿措施等。
3.加强城市设计引导
结合城镇开发边界优化方案的调整，针对白鹤港产业园提出城市设计引导，侧重园区高品质环境塑造以及与吴淞江的景观协调；镇区涉及城镇开发边界调整的区域，提出与白鹤港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协调指引，并注重与周边城镇风貌的融合。
三、成果要求
乙方应向甲方一并提交以下最终服务成果，包括研究报告、分析图集、数据库，提交时间为2026年12月底之前。
四、服务期限
[bookmark: OLE_LINK1]2026年12月底之前完成成果（如遇政策原因，时间顺延）。相关工作成果符合甲方要求。
五、付款方式
1. 甲方于签订本合同后3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的40%；
2. 形成《上海市青浦区白鹤港产业园用地规划前期研究》阶段性成果后3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的30%；
3. 形成《上海市青浦区白鹤港产业园用地规划前期研究》成果，上报青浦区审查，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的30%。
注：付款前中标单位应按规定向采购人开具正规发票。
六、工作进度安排
项目实施周期为2026年1月-2026年12月。
2026年1月—2026年2月，开展资料收集、实地调研、数据分析等前期工作；
2026年3-5月，形成《上海市青浦区白鹤港产业园用地规划前期研究》初步成果，召开镇级讨论，结合各方意见建议完善成果；
2026年6-8月，形成《上海市青浦区白鹤港产业园用地规划前期研究》阶段性成果，提交青浦区讨论，修改完善规划成果。
2026年9-12月，形成《上海市青浦区白鹤港产业园用地规划前期研究》最终成果。
具体时间节点以工作实际推进情况为准。

七、资质要求
响应供应商应具备城乡规划甲级资质且证书在有效期内。

八、项目组人员要求
1、项目组人员数量和专业组成结构等方面应满足本项目服务需求，在服务期限内，项目组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以保证服务工作的正常进行。
2、项目负责人需从事相关技术工作十年以上，且具有城乡（市）规划专业高级职称和注册城乡（城市）规划师证书。
3、供应商提供负责本项目的服务团队人数（不包含项目负责人）不少于6人。具备注册城乡（城市）规划师和城乡（市）规划中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并具备建筑、道路交通、风景园林、市政四种专业人员。


九、其他要求
1、供应商应按照委托方要求，负责项目进行过程中阶段性成果及最终成果的打印，承担打印费用，并承担评审等费用支出。
2、本项目采购预算1,250,000元人民币，超过采购预算的响应不予接受。
3、本项目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